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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 函
地址：24219新北市新莊區中平路439號南棟4

樓

承辦人：楊智堯

電話：02-89956183

電子信箱：norman65@wda.gov.tw

受文者：雲林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8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勞動發管字第1080511232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 (05112324A0C_ATTCH12.pdf、05112324A0C_ATTCH5.odt)

主旨：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至第十

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」部分條文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

國108年8月26日以勞動發管字第10805112321號令修正發

布，茲檢送「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

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」（以下簡稱本標

準）部分條文修正條文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修正重點係為配合「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

法」（以下簡稱施行法）108年5月24日生效施行，修正同

性婚姻關係於聘僱外國人從事家庭幫傭及家庭看護工作之

雇主條件規定；另依行政院核定新修正「歡迎臺商回臺投

資行動方案」，修正額外繳納就業安定費提高聘僱外國人

比率；參照長期照顧服務法第21條與第22條規定及衛生福

利部建議，新增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，得

聘僱外國人及人數配置等相關規定，配合身心障礙者權益

保障法業修正施行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新制，新增公

告規定。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2

雲林縣政府  108/08/26

1080550363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二、本標準修正草案，前經本部於108年6月25日以勞動發管字

第10805077141號公告踐行預告程序，本次修正重點如

下：

(一)配合施行法修正同性婚姻關係適用家庭幫傭及家庭看護

工作之雇主條件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10條、第23條）

(二)配合行政院108年5月30日核定修正「歡迎臺商回臺投資

行動方案」，修正雇主額外繳納就業安定費，得再提高

聘僱外國人之比率。（修正條文第14條之10）

(三)新增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得聘僱外國

人。（修正條文第20條）

(四)新增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聘僱外國人之

人數配置方式。（修正條文第21條）

(五)考量新制身心障礙類別鑑定向度，事涉醫療專業代碼及

向度，且須因應國際醫療情勢變動修正或增列，為維護

被看護者照顧權益，爰修正公告規定。（修正條文第22

條）

正本：國家發展委員會、經濟部、經濟部招商投資服務中心、經濟部工業局、衛生福利部、

高雄市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新北市政府、臺中市政府、彰

化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嘉義市政府、臺東縣政府、臺北

市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南投縣

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全

國商業總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、

臺中市工業區廠商協進會、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

公會、桃園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新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台中市就業服

務商業同業公會、臺南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高雄市就業服務商業同業公會、中

華民國人力仲介協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聯盟、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

會、財團法人罕見疾病基金會、臺灣神經學學會、臺灣精神醫學會、臺灣復健醫學會

副本：勞動部勞動法務司(含附件)、勞動部秘書處電話服務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勞動力發

展署法務室(含附件)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事務中心(含附件)、勞動部勞

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組(含附件)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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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款

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部分條文修正條

文

第十條　　外國人受聘僱從事第三條第二款之家庭幫傭工作，雇主申請

初次招募時，應具下列條件之一：

一、有年齡三歲以下之三胞胎以上之多胞子女。

二、累計點數滿十六點者。

外國人受聘僱從事第三條第二款之家庭幫傭工作，雇主申請

重新招募或承接外國人時，應具下列條件之一：

一、有年齡六歲以下之三胞胎以上之多胞子女。

二、累計點數滿十六點者。

前二項累計點數之計算，以雇主未滿六歲之子女、年滿七十

五歲以上之直系血親尊親屬或繼父母、配偶之父母或繼父母之年

齡依附表一計算。但與雇主不同戶籍、已申請家庭看護工或已列

計為申請家庭幫傭之人員者，其點數不予列計。

第十四條之十　　前條雇主申請外國人及所聘僱外國人總人數，合計不

得超過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預估僱用人數乘以第十四條

之二加第十四條之三所定之比率。

前項雇主申請外國人之比率未達百分之四十者，得依

第十四條之三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額外繳納就業安定費，提

高聘僱外國人比率百分之十五。但合計比率最高不得超過

百分之四十。

雇主依前二項比率計算聘僱外國人總人數，應依第十

四條之七第一項第一款、第三款及第四款認定。

1



第一項及前項所定僱用人數及所聘僱外國人總人數，

依雇主所屬工廠之同一勞工保險證號之參加勞工保險人數

計算之。但所屬工廠取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自由貿

易港區管理機關認定特定製程之行業，達二個級別以上者

應分別設立勞工保險證號。

第二十條　　外國人受聘僱從事第三條第三款之機構看護工作，其雇主

應具下列條件之一：

一、收容養護中度以上身心障礙者、精神病患及失智症患

者之長期照顧機構、養護機構、安養機構或財團法人

社會福利機構。

二、護理之家機構、慢性醫院或設有慢性病床、呼吸照護

病床之綜合醫院、醫院、專科醫院。

三、依長期照顧服務法設立之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

服務機構。

第二十一條　　外國人受前條雇主聘僱從事機構看護工作之人數如下：

一、前條第一款之機構，以各機構實際收容人數每三人

聘僱一人。

二、前條第二款及第三款之機構或醫院，以其依法登記

之床位數每五床聘僱一人。

前項外國人人數，合計不得超過本國看護工之人數。

前項本國看護工人數之計算，應以申請招募許可當日參

加勞工保險人數為準。

第二十二條　　外國人受聘僱從事第三條第四款之家庭看護工作，其照

顧之被看護者應具下列條件之一：

2



一、特定身心障礙重度等級項目之一者。

二、年齡未滿八十歲，經醫療機構以團隊方式所作專業

評估，認定有全日照護需要者。

三、年齡滿八十歲以上，經醫療機構以團隊方式所作專

業評估，認定有嚴重依賴照護需要者。

四、年齡滿八十五歲以上，經醫療機構以團隊方式所作

專業評估，認定有輕度依賴照護需要者。

已依第十條列計點數申請家庭幫傭之人員者，不得為前

項被看護者。

第一項第一款特定身心障礙項目如附表五，或中央主管

機關公告之身心障礙類別鑑定向度。

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定之醫療機構，由中央主管機

關會商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公告。

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所定之專業評估方式，由中央衛

生福利主管機關公告。

第二十三條　　外國人受聘僱從事第三條第四款之家庭看護工作，雇主

與被看護者間應有下列親屬關係之一：

一、配偶。

二、直系血親。

三、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。

四、繼父母、繼子女、配偶之父母或繼父母、子女或繼

子女之配偶。

五、祖父母與孫子女之配偶、繼祖父母與孫子女、繼祖

父母與孫子女之配偶。

3



雇主或被看護者為外國人時，應經主管機關許可在我國

居留。

被看護者在我國無親屬，或情況特殊經中央主管機關專

案核定者，得由與被看護者無親屬關係之人擔任雇主或以被

看護者為雇主申請聘僱外國人。但以被看護者為雇主者，應

指定具行為能力人於其無法履行雇主責任時，代為履行。

4



附表一：累計點數之標準 

累計點數人員之年齡 點   數

年齡未滿一歲 七．五點

年齡滿一歲至未滿二歲 六點

年齡滿二歲至未滿三歲 四．五點

年齡滿三歲至未滿四歲 三點

年齡滿四歲至未滿五歲 二點

年齡滿五歲至未滿六歲 一點

年齡滿六歲至未滿七十五歲 不計點

年齡滿七十五歲至未滿七十六歲 一點

年齡滿七十六歲至未滿七十七歲 二點

年齡滿七十七歲至未滿七十八歲 三點

年齡滿七十八歲至未滿七十九歲 四點

年齡滿七十九歲至未滿八十歲 五點

年齡滿八十歲至未滿九十歲 六點

年齡滿九十歲以上 七點

5



附表五:特定身心障礙項目

特定身心障礙項目

1.平衡機能障礙

2.智能障礙

3.植物人

4.失智症

5.自閉症

6.染色體異常

7.先天代謝異常

8.其他先天缺陷

9.精神病

10.肢體障礙（限運動神經元或巴金森氏症等二類疾病。但曾聘僱外

籍家庭看護工者，不在此限。）

11.罕見疾病（限運動神經元疾病。但曾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工者，不

在此限。）

12.多重障礙（至少具有前十一項身心障礙項目之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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